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１１２

，

４８５．０６ ３９９

，

３１０

，

１４７．３４ ８７７

，

３２７

，

４７７．８４ ６３５

，

７００

，

０４０．５４ ３

，

０２７

，

４４５

，

０５０．７８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１１２

，

４８５．０６ ３４９

，

４４７

，

４３３．１９ ７１３

，

０９３

，

５０３．１８ ５５６

，

５７４

，

７０９．９１ ２

，

７３４

，

２２３

，

０３１．３４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１１２

，

４８５．０６ ３９９

，

３１０

，

１４７．３４ ８７７

，

３２７

，

４７７．８４ ６３５

，

７００

，

０４０．５４ ３

，

０２７

，

４４５

，

０５０．７８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１１２

，

４８５．０６ ３４９

，

４４７

，

４３３．１９ ７１３

，

０９３

，

５０３．１８ ５５６

，

５７４

，

７０９．９１ ２

，

７３４

，

２２３

，

０３１．３４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号

填列）

－３０５

，

７１２．０６ １

，

７２９

，

０２１．７１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４７９

，

９２３

，

４５３．１３ １４１

，

１１３

，

００９．８４ ６８９

，

５９６

，

４９０．４３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１６４

，

２３３

，

９７４．６６ ７９

，

１２５

，

３３０．６３ ２９３

，

２２２

，

０１９．４４

（一）净利润

９１０

，

６５７

，

１１０．９４ １９５

，

０９４

，

６９９．４５ １

，

１０５

，

７５１

，

８１０．３９ ６９８

，

８９２

，

６０８．８１ １１８

，

８００

，

０８９．７２ ８１７

，

６９２

，

６９８．５３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９１０

，

６５７

，

１１０．９４ １９５

，

０９４

，

６９９．４５ １

，

１０５

，

７５１

，

８１０．３９ ６９８

，

８９２

，

６０８．８１ １１８

，

８００

，

０８９．７２ ８１７

，

６９２

，

６９８．５３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３０５

，

７１２．０６ １３

，

１３２

，

６８４．８６ １２

，

８２６

，

９７２．８０ １７

，

７８８

，

５８３．８８ １７

，

７８８

，

５８３．８８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３

，

１３２

，

６８４．８６ １３

，

１３２

，

６８４．８６ １７

，

７８８

，

５８３．８８ １７

，

７８８

，

５８３．８８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３０５

，

７１２．０６ －３０５

，

７１２．０６

（四）利润分配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４３０

，

７３３

，

６５７．８１ －６７

，

４１９

，

４９５．９５ －４３１

，

０１６

，

４３５．９５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５３４

，

６５８

，

６３４．１５ －５７

，

４６３

，

３４２．９７ －５４２

，

２５９

，

２６２．９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３６３

，

５９６

，

９４０．００ －６７

，

４１９

，

４９５．９５ －４３１

，

０１６

，

４３５．９５ －４８４

，

７９５

，

９２０．００ －５７

，

４６３

，

３４２．９７ －５４２

，

２５９

，

２６２．９７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

７２９

，

０２１．７１ ３０５

，

１２１．４８ ２

，

０３４

，

１４３．１９

１．

本期提取

５

，

６０５

，

８４７．８４ １

，

８１９

，

７７４．５３ ７

，

４２５

，

６２２．３７ ４

，

４４４

，

７１２．５９ １

，

５９８

，

６５７．３７ ６

，

０４３

，

３６９．９６

２．

本期使用

３

，

８７６

，

８２６．１３ １

，

５１４

，

６５３．０５ ５

，

３９１

，

４７９．１８ ４

，

４４４

，

７１２．５９ １

，

５９８

，

６５７．３７ ６

，

０４３

，

３６９．９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８

，

８０６

，

７７３．００ １

，

７２９

，

０２１．７１ ４６６

，

４４６

，

８６５．１５ １

，

３５７

，

２５０

，

９３０．９７ ７７６

，

８１３

，

０５０．３８ ３

，

７１７

，

０４１

，

５４１．２１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１１２

，

４８５．０６ ３９９

，

３１０

，

１４７．３４ ８７７

，

３２７

，

４７７．８４ ６３５

，

７００

，

０４０．５４ ３

，

０２７

，

４４５

，

０５０．７８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３７９

，

７３９

，

１４３．３９ ５００

，

９２２

，

９７４．８０ １

，

９９１

，

１０４

，

３８６．５３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３２９

，

８７６

，

４２９．２４ ５３６

，

９５４

，

４６７．５０ １

，

９７７

，

２７３

，

１６５．０８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３７９

，

７３９

，

１４３．３９ ５００

，

９２２

，

９７４．８０ １

，

９９１

，

１０４

，

３８６．５３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３２９

，

８７６

，

４２９．２４ ５３６

，

９５４

，

４６７．５０ １

，

９７７

，

２７３

，

１６５．０８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号

填列）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２４０

，

６３３

，

５２０．２８ ３０７

，

７７０

，

２３８．０９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３６

，

０３１

，

４９２．７０ １３

，

８３１

，

２２１．４５

（一）净利润

６７１

，

３６７

，

１７８．０９ ６７１

，

３６７

，

１７８．０９ ４９８

，

６２７

，

１４１．４５ ４９８

，

６２７

，

１４１．４５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６７１

，

３６７

，

１７８．０９ ６７１

，

３６７

，

１７８．０９ ４９８

，

６２７

，

１４１．４５ ４９８

，

６２７

，

１４１．４５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４３０

，

７３３

，

６５７．８１ －３６３

，

５９６

，

９４０．００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５３４

，

６５８

，

６３４．１５ －４８４

，

７９５

，

９２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６７

，

１３６

，

７１７．８１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４９

，

８６２

，

７１４．１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３６３

，

５９６

，

９４０．００ －３６３

，

５９６

，

９４０．００ －４８４

，

７９５

，

９２０．００ －４８４

，

７９５

，

９２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４４６

，

８７５

，

８６１．２０ ７４１

，

５５６

，

４９５．０８ ２

，

２９８

，

８７４

，

６２４．６２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４４７

，

３６８．３４ ３７９

，

７３９

，

１４３．３９ ５００

，

９２２

，

９７４．８０ １

，

９９１

，

１０４

，

３８６．５３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单位：元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单位：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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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２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禽畜屠宰、加工、肉类和肉类制品加工、销售。 公司注册地址：淮安市淮阴区经济开发区嫩江

路

１２７

号。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３５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７７８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４５２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９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原料肉、受托销售鲜冻肉、肉制品、向其销售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

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２５４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１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６５００

万元。

２３

、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生猪屠宰、加工及肉类销售，公司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先锋镇白五村。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０８５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６０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０２７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１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鲜冻肉、肉制品、向其销售原料肉、香辅料、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４

、哈尔滨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肉类制品，公司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平路集中区渤海东路

７

号。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１５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３０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４９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７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肉制品、向其销售原料肉、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

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６２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５

、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畜禽屠宰、肉类及肉类制品加工、销售。 公司注册地址：济源市行政区

９

号。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５６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５４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８２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鲜冻肉、肉制品、向其销售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

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６５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６５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

２６

、漯河卓智新型包装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３９８０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水印、胶印纸箱，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５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５４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２３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６６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纸箱、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２８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

２７

、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３２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

ＰＶＤＣ

彩色印刷品，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８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５０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２８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５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

ＰＶＤＣ

印刷膜、销售

ＰＶＤＣ

吹膜，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８

、漯河双汇泰威逊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留安，注册资本

３２５７．２６

万元，主营业务：生物制品加工，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７２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６１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８８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９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猪肠衣、销售猪毛肠，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２８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９

、漯河天瑞生化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７５

万美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红曲米及其他添加剂，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８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２２４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２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红曲米，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０

、漯河连邦化学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销售

ＰＶＤＣ

肠衣膜，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９６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７３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０７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９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

ＰＶＤＣ

吹膜，根据其经营状况及以前年度的履约情况分析，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销售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１

、漯河万源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卡拉胶等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公司注册地址：漯河市经济开发区双汇工业园。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子公司，其一名高管同时担任该公司董事，属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１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６６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２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

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卡拉胶，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９０００

万元。

３２

、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畜禽屠宰、肉类及肉类制品加工、销售。 公司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罗北县宝泉岭。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７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９８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５５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鲜冻肉、肉制品、向其销售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

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１１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原料肉、 饲料、纸

箱 、

ＰＶＤＣ

印 刷 膜 、

ＰＶＤＣ

树脂粉、猪肠衣、

卡拉胶、调味料、红曲

米、蛋白

������执行市场价格（指供方所在地的第三人提供相同货物的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格（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

价格协商确定）。 供方提供的货物价格不高于其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

受托买断式销售鲜冻

肉（含调理产品）、肉制

品

������在参照市场类似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减一定数额的广告费、销售代理费、运杂费后作为采购价格。按照以往惯例，年末根据实

际发生的销售费用按照收支相当的原则进行调整。

１

、受托销售的冷鲜肉、冻肉、调理产品提取的销售费标准为

１９３

元

／

吨；直营商超渠道根据区域不同，另分别提取

６９３－１１５０

元

／

吨的商超

费用。

２

、受托销售的高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６０

元

／

吨；特优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００

元

／

吨；王中

王，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０７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精制特制香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４６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其他高温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３９０

元

－７４５５／

吨。 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２００

元

／

吨；若产地为

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３

、受托销售的低温肉制品：台式烤香肠、沪式煎烤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４６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

Ｑ

趣儿、台湾烤香

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４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其他低温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０

元

／

吨。 以上产品，若产地为

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６２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采购水电汽 由双方根据国家定价、供应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但不高于市场价格。

采购连锁店外购商品 在参照市场采购价格的基础上，增加

１％

以内的服务费、运杂费后作为采购价格。

销售原料肉、

ＰＶＤＣ

吹

膜、香辅料、鲜冻肉、包

装物、肉制品、猪毛肠

执行市场价格（指本公司所在地的第三人提供相同货物的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格（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公司提供的货物价格不高于本公司向市场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

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运费计价标准由双方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价格不高于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

格。

委托技术开发 技术开发费由双方根据委托开发技术的难易程度、经济效益等协商确定。

委托代理进口业务 公司按进口货值的

０．６％

向关联方支付代理进口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交易类别

交易的必要性

及持续性

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交易的

公允性

对公司独立性

的影响

采购原料肉

公司肉制品的生产需要大量优质原

料肉的稳定供应， 预计在未来两年

内仍需持续向关联方采购。

保证产品的安全和稳定生

产。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利

益， 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

公司在采购优质原料肉方面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

度的依赖性，但并不受其控制，公司可自主向第三

方采购，但必须符合公司的质量标准，公司为逐步

减少关联交易，有可能采取股权收购的方式加以解

决。

受托买断式销售鲜冻肉、 肉制

品

关联方产品依托本公司的销售渠道

进行销售， 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其仍

需依托本公司对外销售。

关联方没有自己的销售渠

道， 其产品通过本公司对

外销售。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水电汽

本公司没有足够的能源动力供应设

施，需由关联方提供，今后仍将继续

向关联方采购水电汽。

该等水电汽供应与本公司

生产相配套， 能够保证本

公司的稳定生产。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如有需

要，可自主向第三方采购，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

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纸箱、

ＰＶＤＣ

印刷膜、

ＰＶＤＣ

树脂粉、猪肠衣

本公司此类包装物大部分由关联方

提供，今后仍将继续由关联方提供。

保证产品包装形式统一和

食品安全，提高公司形象。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但其对本公

司同样存在依赖性，双方以协议形式约定相互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采购饲料

公司的种猪养殖需要高质量的饲料

供应，今后仍需持续向关联方采购。

保证种猪养殖的安全，降

低疫病风险。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调味料、蛋白、卡拉胶、红

曲米

公司肉制品生产的需要， 属于持续

性关联交易。

能够满足本公司对该类物

资的部分需求。

除向关联方采购该类物资外，公司需向其他第三方

采购，因此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也不受

其控制。

采购连锁店外购商品

公司连锁店依托关联方的渠道采购

商品时可支付较低的价格， 属于持

续性关联交易。

能够满足本公司连锁店对

外销售的部分需求。

除向关联方采购该类物资外，公司需向其他第三方

采购，因此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也不受

其控制。

销售原料肉、鲜冻肉、肉制品、

猪毛肠

公司产品除直接面向市场外， 部分

产品通过关联方销售， 可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公司生产规模扩张， 属持

续性关联交易。

增加本公司的销售渠道，

是对本公司销售渠道的有

益补充。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销售香辅料、包装物

关联方对该类产品有需要， 也有利

于本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的提高，

属持续性关联交易。

基于关联方对该类产品的

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销售

ＰＶＤＣ

吹膜

本公司将该类产品销售给关联方进

行彩色印刷，再由本公司采购，用于

肉制品生产的包装物， 属持续性关

联交易。

本公司没有印刷设备和技

术，需要由关联方提供。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但其对本公

司同样存在依赖性，双方以协议形式约定相互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属持续性关联交易。

基于关联方对本公司物流

运输服务的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委托技术开发

公司委托关联方在屠宰、肉制品、香

辅料、 生化制药等方面进行技术开

发， 保证公司产品和技术的不断更

新换代。

关联方拥有公司需要的技

术开发能力， 能够满足公

司需求。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双方以合同

形式约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进口业务

保证进口原材料、包装物、机器设备

的稳定供应。

关联方有可靠而高效率的

进出口渠道， 能够满足公

司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本公

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其控制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１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华意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包装制业有限公司、漯河华

懋双汇胶印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游牧、王玉芬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德州双汇食品有限

公司、唐山双汇食品有限公司、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阜新汇福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卓智新型包装有限公司、漯河双汇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天瑞生化有限公司、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望奎双汇北

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哈尔滨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漯河连邦化学有

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隆、游牧、王玉芬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漯河双汇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漯河汇特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游牧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３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

隆、游牧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动力有限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４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与漯河万源食品有限公司、漯河泰威逊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游牧依法履行

了回避表决义务。

上述关联采购、关联销售、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业务的关联交易总额已分别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整体实力和整合资源、整合市场的能力，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整体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分别就上述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了相关的 《供货协议》、《能源动力供应协议》、《运输合同》、《委托开发合同》、《委托销售协议》、《委托

代理进口合同》，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供货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采购原料肉、饲料、包装物、调味料、蛋白、红曲米、卡拉胶，销售原料肉、鲜冻肉、肉制品、香辅料、包装物、猪毛肠：如果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 执行

国家定价的，如国家定价调整，上涨的执行原价格；价格降低的，按交货时执行。 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格。 “市场价格”是指供方所

在地的第三人提供相同货物的价格，“约定价格”是指双方结算的货款价格，该价格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供方承诺，提供给需方的货物

价格不高于其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

采购连锁店外购商品：在参照市场采购价格的基础上，增加

１％

以内的服务费、运杂费后作为采购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能源动力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国家定价、供应成本并加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市场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运费计价标准由双方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委托开发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技术开发费由双方根据委托开发的技术难易程度、经济效益等因素协商确定，全年技术开发费为

３７００

万元。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技术开发费由本公司按月平均支付，每月

１０

日之前以现款结算方式将上月的技术开发费支付完毕。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５

、《委托代理进出口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本公司按进口货值的

０．６％

向关联方支付代理进口费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６

、《委托销售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在参照市场类似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减一定数额的广告费、销售代理费、运杂费后作为采购价格。 按照以往惯例，年末根据实际发生的销售费

用按照收支相当的原则进行调整。

①

委托销售的冷鲜肉、冻肉、调理产品提取的销售费标准为

１９３

元

／

吨；直营商超渠道根据区域不同，另分别提取

６９３－１１５０

元

／

吨的商超费用。

②

委托销售的高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６０

元

／

吨；特优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００

元

／

吨；王中王，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

为

１０７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精制特制香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４６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其他高温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３９０

元

－７４５５／

吨。 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２０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③

委托销售的低温肉制品：台式烤香肠、沪式煎烤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４６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

Ｑ

趣儿、台湾烤香肠，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４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３５１

元

／

吨；其他低温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０

元

／

吨。 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６２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

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交易各方签署的《供货协议》、《能源动力供应协议》、《运输合同》、《委托开发合同》、《委托代理进出口合同》、《委托销售协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

４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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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

兰州市西固区玉门街

486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阮英先生主持，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杨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33,765,94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8.11％

。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网

站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网

站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利润分配预案（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

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希会审字

[2010]0170

号），

2009

年度公司

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5,252,147.92

元，加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244,908,620.40

元，本年度末实

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39,656,472.48

元。 经公司三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因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仍

然为负数，累计亏损额较大，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并经独立

董事审查同意，公司决定聘请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年审计费用为

16

万元。 该机构已为公司服务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选举阮英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选举高春源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选举贾萍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0

、审议通过选举何才彪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1

、审议通过选举乔魁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2

、审议通过选举付德印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3

、审议通过选举胡凯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4

、审议通过选举石金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5

、审议通过选举胡伯平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16

、审议通过选举李建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765,9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军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载于《证券时报》和

http://www.

cninfo.com.cn

网站的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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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5

人，授权委托

4

人，其中董事何才彪先生因出差原因，委托阮英

先生代行表决权；董事高春源先生因出差原因，委托董事单小东先生代行表决权；独立董事胡凯

先生、石金星先生因出差原因，委托独立董事付德印先生代行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阮英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阮英先生提名，聘任贾萍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李雪雁女士、乔魁先生、单小东先

生为副总经理，王维女士为总工程师，贾萍女士为财务总监，李雪雁女士为首席设计师（高管简历

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阮英先生提名，聘任单小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董事

会秘书联系电话：

0931-7515516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阮英先生提名，聘任吴正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电话：

0931-7551627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工作需要，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阮英；委员贾萍、高春源、胡凯、乔魁；战略委员会下设工作组，贾萍任

组长，李雪雁任副组长；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财务部、审计监察部、人力资源部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任工作组成员。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付德印，委员贾萍、胡凯、石金星、单小东；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下设工作组，单小东任组长，李雪雁任副组长；董事会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审计监察部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任工作组成员。

3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凯，委员贾萍、何才彪、付德印、石金星；审计委员会下设工作组，贾

萍任组长，王维任副组长，董事会办公室、审计监察部、财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任工作组成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

1

：董事长简历

附件

2

：高管人员简历

附件

3

：董事会秘书简历

附件

4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3 日

附件

1

董事长简历

阮英，男，

1971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酒钢集团财务成本部部长；甘肃省政

府国资委统计评价处副处长；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

阮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

2

高管人员简历

贾萍，女，

1966

年

3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曾任甘肃新东部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兰州陇神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甘肃陇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兰州华世泵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

贾萍女士持有本公司

2900

股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王维，女，

1957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兰州三毛厂纺纱分厂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王维女士持有本公司

6660

股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雪雁，女，

196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产品设计室主

任；上海欧麦服饰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产品设计中心主任，首席设计师。 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首席设计师。

李雪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乔魁，男，

1972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

出口公司经理。 现任本公司外贸部经理、董事长助理。

乔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小东，男，

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甘肃新东部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副总经济师。

单小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

3

董事会秘书简历

单小东，男，

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甘肃新东部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副总经济师。

单小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

4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正悦，男，

1966

年

5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本公司财务部会计、分公司财务经理。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吴正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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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伯平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4 月 23 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胡伯平，男，

1963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甘肃省冶金工业厅计划基建处副处

长；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办公室冶金规划发展处处长；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副处长、外

派监事会负责人。

胡伯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兰州三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兰州

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的履历等材料，我们认为上述人员具备担任

相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条件；其相关提名、审议、表决、聘任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决议。

独立董事：付德印 胡凯 石金星

2010 年 4 月 23 日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正天合书字（

2010

）第

044

号

致：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委派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的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

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的《兰州三毛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并以公告形式通知股东。

据此，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2.1

根据《通知》，贵公司定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通知已提前二十日以公告方式作出。 据此，贵公司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公司

法》、《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1.2.2

根据《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期限、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出席对象、

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方式等，该《通知》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一致，符合《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2.4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阮英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2.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截至

2010

年

4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

,

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均为贵公司法人股股东，乔甘颖、王维为贵公司自然人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

本所律师的审查，前述法人股股东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

东均由其本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2

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系依法产生，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3.1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根据贵公司所作的统

计及本所律师的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

4

人，所持有的股份

共计

33765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1 %

。

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指定乔甘颖、王维为大会计票人，宋晓梅为大会监票人，对审议

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逐项进

行了表决，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规则》的有关规定。

3.4

根据贵公司股东指定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对提

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3.4.1

关于《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

过，超过半数以上；

3.4.2

关于《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

超过半数以上；

3.4.3

关于 《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

过，超过半数以上；

3.4.4

关于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

过，超过半数以上；

3.4.5

关于《

2009

年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

超过半数以上；

3.4.6

关于《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7

关于《选举阮英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8

关于《选举高春源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9

关于《选举贾萍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0

关于《选举何才彪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1

关于《选举乔魁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2

关于《选举付德印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3

关于《选举胡凯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4

关于《选举石金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5

关于《选举胡伯平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3.4.16

关于《选举李建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通过，超过半数以上；

上述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军

二○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